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第17次空間規劃委員會議工作報告 

時間：107年11月21日(星期三)下午2時00分 

地點：行政大樓6樓第3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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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學術單位空間使用現況 

教師研究室使用現況 

計畫辦公室經費貢獻度 

申請新增空間 

建議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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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單位空間使用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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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使用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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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使用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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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使用現況 

 各學院空間使用現況 

開課間數比率=208/924.67=22.49% 
 (請詳閱附件第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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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面積概況 

 學術單位平均使用面積排序 

校區 類型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和平校區 系所合一 音樂系(7.7) 美術系(6.21) 地理系(6.19) 

研究所 諮復所(8.6) 客文所(6.07) 跨藝所(5.68) 

學院 教育學院
(636.22) 

文學院(13.9) 藝術學院(1.99) 

燕巢校區 系所合一 物理系
(30.13) 

化學系(20.4) 生科系(18.77) 

研究所 科環所
(17.58) 

學院 理學院
(461.45) 

科技學院
(348.03) 

(請詳閱附件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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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室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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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室使用情形 校區 單位 待借數 備註 

和平 
(9間) 

體育系 1 

教育系 1 含榮譽教
授室1間 

視設系 1 

特教系 1 

美術系 1 

跨藝所 2 

通識中心 1  

燕巢 
(22間) 

工教系 1 

科環所 4 

軟工系 2 

化學系 4 

物理系 5 

數學系 5 1(兼任教
師) 

小計 2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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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暫時搬回家：10位 
集合研究室：1. 41位進駐 
                        2. 男-1位空位 
                        3. 女-3位空位 
 

 (請詳附件閱第3頁) 

獨間研究室 



計畫辦公室經費貢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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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經費貢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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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計畫辦公室： 
1. 目前共19案。(詳見附件第4頁) 
2. 行政管理費≧場地使用費(每坪950元)，免收費。 
3. 行政管理費≦場地使用費(每坪950元)，補差額。 
4.  計畫結束後，空間需歸還學校，重新分配。 
5.  高教深耕案：3件未收費，112年計畫結束後，重
新分配。 
6.  到期續借：請核准函+經費核定表，重新核算。 
  
 



申請新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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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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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輔中心申
請6127室 



申請新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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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系申請
4202-1室 



申請新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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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樓3樓 

教育學院申請
1305、1307、

1308室 

教育學院、林真平教授
申請1306室 



申請新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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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系申請
6316室 

活動中心三樓 



申請他單位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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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處申請
0901室 行政大樓3樓 



申請他單位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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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樓3樓 

教育系申請
1309室 

另：藝產班無目標空間，待核配。 



建議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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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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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精華空間： 

教學行政用途：勿作陳列室、檔案室、儲藏
室、器材室。 

提供主持人申請計畫辦公室，短期借用，計畫
結束歸還空間。 

購置大型設備，請先考慮現有空間足夠安置。 

核配空間：搬遷費(人力、物力)+裝修費，請自
籌經費。 

興建或變更隔間，使用單位務必經消防安全檢
查、公共安全檢查、建築使用執照，所需費用請
自籌經費。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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